臺北醫學大學    114    學年度

四育獎【運動獎】申請表

	姓名
	
	個人照片
	

	系級
	
	電話
	

	學號
	
	E-Mail
	

	校隊隊名
	

	具體優良事蹟

〈請勾選並予以說明〉
	(1.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第一級體育競賽，榮獲團體前四名或

    個人前六名【附表一】
(2.曾任校隊或體育性社團幹部參加全國性競賽，並獲佳績者  

   (如團體競賽或社團評鑑優等、傑出幹部等) 【附表二】

(3. 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第二級或校際體育競賽，榮獲團體前

     三名或個人前六名【附表三】

(4. 參加校內體育競賽，榮獲團體前三名或個人前三名

    【附表四】

(5. 其他運動方面特殊成就及表現者不在上述規定者，請主動列舉，將列入加分項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意事項：具體優良事蹟應確實，推薦除書面資料外，亦可檢附照片、獎狀影本或作品等。
檢附照片時請將「自己」的位置標出     

【附表一】*請附相關證明
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第一級體育競賽，榮獲團體前四名或個人前六名

1、 全國性第一級比賽：各單項大專盃、大專運動會或大專球類聯賽及全國醫學盃。

2、 未包含於醫學盃或等同醫學盃之賽事項目，該年度之全國大專賽得乘二計算 (含團體賽複賽)。
3、 同年同一賽事僅認列一項加分。
4、 團體賽主力加權得分：3分。
5、 參賽級別為最優級加權得分：5分。
6、 給分表：

	項目/得分/名次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、六
	七、八

	團體賽總決賽
	15
	12
	10
	8
	7
	6

	個人賽總決賽
	15
	12
	10
	8
	7
	6

	團體賽複賽
	進入複賽即可獲得4分

	個人分區總決賽
	5
	3.5
	2.5
	1.5
	1
	0.5

	醫學盃或等同醫學盃之賽事
	10
	7
	5
	3
	-
	-


7、 自評分數表：

	序號
	項        目
	主力
	非主力
	自評得分
	教練或隊長複評得分

	範例1
	113年全國醫學盃女子籃球季軍
	
	V
	5+0
	

	範例2
	113年全國醫學盃女子籃球亞軍
	V
	
	7+3
	

	範例3
	113年度全國大專棒球乙組亞軍
	V
	
	12*2+3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總分
	
	


註：請從實填報，經查明有不實填報將取消甄選資格。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隊長：                教練：

【附表二】*請附相關證明
擔任校隊期間曾任校隊幹部 (隊長、副隊長或總務) 並獲競賽佳績者，可參照給分表及加權得分表給分，同一學年度僅採計乙次，該年度請擇最優列舉。如於校隊期間擔任活動負責人或體育性社團幹部，非校隊成員不予加分，請參照給分表中其他項目列舉給分，該年度不限次數採計。
1、給分表：

	得分/項目職稱
	隊長
	副隊長
	總務
	其他

	得分
	7
	4
	4
	2


2、加權得分表：限一級比賽

	職稱/得分/名次
	第一名
	第二名
	第三名
	第四名
	第五名
	第六名

	隊長
	5
	3
	1.5
	1
	0.5
	0.5

	副隊長
	2
	1
	0.5
	
	
	

	總務
	2
	1
	0.5
	
	
	

	
	
	
	
	
	
	


3、主辦活動加權分數：活動負責人加2分；裁判或其他活動幹部加0.5分。

4、自評分數表：

	序號
	項目
	職稱
	得名
	自評得分
	教練或隊長複評得分

	範例1
	113學年度全國醫學盃女子籃球季軍(該學年度取最優成績計算，該年不得重複列舉) 
	副隊長
	3rd
	4+0.5
	

	範例2
	113學年度大專女子排球聯賽
	隊長
	無
	7+0
	

	範例3
	113學年度新生盃籃球賽
	活動負責人
	
	2
	

	範例4
	113學年度校慶盃籃球賽
	活動負責人
	
	2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總分
	
	


註：請從實填報，經查明有不實填報將取消甄選資格。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隊長：                教練：

【附表三】

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第二級或校際體育競賽，榮獲團體前三名或個人前六名
1、 第二級比賽或校際體育競賽：二級賽是指各單項協會舉辦之全國性比賽；校際體

   育競賽是指各校系之聯誼賽(如大醫盃、大藥盃等)或各校社團舉辦之誼聯賽。

2、 團體賽主力加權得分：1分。

3、 給分表：

	項目/得分/名次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
	二級團體賽
	6
	3
	2
	
	
	

	二級個人賽
	7
	4
	3
	2
	1.5
	1

	校際團體賽
	4
	2.5
	1
	
	
	

	校際個人賽
	3
	1.5
	0.5
	
	
	


4、 自評分數表：

	序號
	項目
	主力
	非主力
	自評得分
	教練或隊長複評得分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總分
	
	


註：請從實填報，經查明有不實填報將取消甄選資格。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隊長：                教練：

【附表四】*請附相關證明
參加校內體育競賽，榮獲團體前三名或個人前三名

1、 校內體育競賽是指社團配合新生入學或校慶活動辦理之體育性活動。

2、 給分表：

	項目/得分/名次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
	團體賽
	3
	2
	1
	
	
	

	個人賽
	3
	2
	1
	
	
	


3、 團體賽主力：不加權。

4、 自評分數表：

	序號
	項目
	主力
	非主力
	自評得分
	教練或隊長複評得分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總分
	
	


註：請從實填報，經查明有不實填報將取消甄選資格。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隊長：                教練：
臺北醫學大學     114       學年度

四育獎【運動獎】推薦表
	推薦人
姓名
	

	服務單位
	
	職稱
	

	推薦理由


	

	
	推薦人簽章：         


( 注意事項：推薦人需為校隊輔導老師、教練、導師、社團指導老師或系上老師，不可為社長、隊長、團長或同學！

